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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第 379號 政府 提案第 5899 號 之 19 

 

案由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，為修正「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辦法」

第二十條條文，請查照案。 

 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 

受文者：立法院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20 日 

發文字號：通傳資源字第 10943008740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發布令.pdf、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辦法第 20 條條文.pdf、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辦法修正總說明及

對照表.pdf 

主旨：「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辦法」第 20 條，業經本會於 109 年 4 月 20 日以通傳資源字第

10943008700 號令修正發布，檢陳發布令影本、法規命令條文、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

，謹請察照。 

正本：立法院 

副本：行政院法規會（含附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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